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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尼斯说：“不同媒介对控制有着不同的潜力。不能广泛传播的，或者需要特殊编码和解

码技术的媒介很可能会被上流阶层所利用，他们有时间和来源获得这些媒介。相反，如果一种

媒介很容易被普通人接触到，它就会被民主化。”①媒体作为人与人沟通的中介不仅组成了社

会交往、互动的模式，同时也影响人的行为方式与行动意义。“微博”等网络媒体所建构的传播

模式消解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单面向、中心化等传播范式，建构了多元、异质的空

间；更重要的，人们将重新掌握主动沟通的权力，通过主动发言争取自己的社会权力。

“微博”，即微博客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平台，用户

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一百四十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

享。信息分享与保持联络是社交媒体早期文化的一大特色，如今“微博”作为社交媒体的功能

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单纯的社交工具转变为社会监督的利器。在互联网的平等、去中心化

和反权威精神的基础上，“微博”融入了个人性、即时性、互动性，将自己打造为一个开放式的

信息分享平台，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正朝着一个更加自由的方向演变。丹·吉尔默说：“你

的声音很重要。现在，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你的声音就能被别人听到。”②网络上沟通的自由

和去权威化正预示着“微博”中话语权的释放。作为一个强大的舆论场，“微博”正全面参与并

影响着现实世界，其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已不仅局限于简单的个体事件，在可预见的未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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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变迁史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必是为弥补旧媒介某一方面的不足，“微博”的出现弥补传统媒体

的被动、非交互性和难接近性，其民主化特性吸引世界各国网民积极参与，使得民众的话语权得到空前释放。“微博”

作为展现意见的最佳场域被人们所追逐，在中国，“微博”承载社交媒体的功能，作为“精神器物”的象征被赋予追索公

平正义的使命。在这一民主化媒体的喧嚣背后也必然产生一系列问题，如话语权仍被少数“微博”精英控制，易导致群

体极化、网络欺凌等现象。

———“微博”中的公民话语权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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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或将直接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态和政治语境。

一、媒体、民意与公共领域

在商业氛围日益浓厚的今天，新闻媒体的“公共性的功能已经从一种批判原则转变成一

种被操纵的整合原则”③，这一点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新闻的信赖与需求。李普曼指出新闻的首

要责任是将政治家、专家的决议和行动用公众能够接受的语言来最大限度地告知尚不能自治

的公众。杜威认为现代的大众传播方式使建构“大社区”成为可能，在这种社区里，公众可以了

解、更可以积极参与民主管理，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模式。詹姆斯·凯瑞

曾在一系列文章中指出，如果新闻从业者的意图在于促进民主进程中公众更加积极地参与，

就必须实现从李普曼式的“告知新闻”到杜威式的“对话新闻”的转向。换言之，媒体要视自身

为公众对话的促进者，而不是专家信息的传播者。互联网的兴起，从BBS到门户网站，从博客到

“微博”，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改变着舆论生态，重塑我们的公共生活，普通公民和政治上边缘化

的人们，再也不用完全依赖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广播电视等媒介来构建身份或者表达不满，

权力机构的权威地位正在弱化，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能让普通个人拥有如

此大的话语权。

从民意的本质来看，民意是公众在公共交往中产生出来的集体意见，是言论市场的产物，

民意习惯上被称为公众舆论，是人们对于某一具体事务或问题所产生的一时性反应，初始状

态下的“原生态”民意可能夹杂某些非理性的情绪。卢梭认为，只有让民众经过公共参与、理性

讨论达成共识所形成的公意才是可信的，所以民意必须奠定在公众的参与之上。民意的表达

形式有多种，类似于罗马时期的坊间讨论和争论、媒体舆论、选举、民意测验、游说、请愿等都

是民意的表达，民意具有高度不确定、模糊与变动的特质。在现代社会，传媒和社会结构的变

化，让民意的呈现更复杂，它既与大众媒体与精英意见有关，也隐含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价

值冲突，这些都使民意成为一个含糊其辞的混合体。媒体的主要责任是通过创造和维持一个

开放、自由的公共领域，让所有公民参与、表达、协商和讨论涉及他们的议题。“本来意义上公

共性是一种民主原则，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公共性，每个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其个人

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见；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众舆论时，公共性

才能实现”④。媒体提供了公民公开辩论的场域，同时也应教育公众成为知识的主体。

雅典时期公民对社会事务的自主、去中心化的参与形式显示其对社会强烈的联系与认同

感，这种联系到了大众媒体时代则相当的脆弱。“报纸从纯粹的发布消息的机制变成公众舆论

的载体和主导，变成互相斗争的政治工具。这就引起报纸行业内部组织的变化，在收集新闻和

发布新闻之间又有了一个新的环节，这就是编辑。但是，对于报纸发行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从

一个贩卖消息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公众舆论的掮客”⑤。至此，出版功能和经济功能现在由“编

辑”和发行人分别承担。发行人为报刊业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商业基础，但并没有使报刊业本身

商业化。一份报刊是在公众的批判当中发展起来的，但它只是公共讨论的一个延伸，而且始终

是公共的一个机制：传声筒和扩音器。“当编辑部版面的销路与广告版面的销路越来越密不可

分，报刊业变成了某些私人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入公共领域的

入口”⑥，此时，大众媒体传输信息经常藉由其客观、专业的形式取代了一般人被动收受、分析

信息的角色；消极、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在这个被剥夺直接参与的过程中对复杂的社会事务停

留于浮光掠影的感觉，无法通过主动的沟通参与达到对社会深刻认知的效果。公众的社会认

民意与公共性———“微博”中的公民话语权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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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大部分被锁定在媒体操纵者的议程设置和专家论述的正统性上，自主对话的参与形式在大

众媒体上无法发挥、也很少被鼓励，人们变成了社会事务的门外汉。

网络媒体消解了传统媒体对社会自我呈现的时间、空间的限制，使网民随时随地参与表

达不同意见，在他们的发言中呈现多元、异质和互为主体性的特征，并构成一个讨论的、意见

交换的社群。他们根据自己的立场、社会背景或理念，选择自己关心、喜爱的空间投入对话和

沟通。戈夫曼将社会生活描述成一出多幕的戏剧：“人们透过在场的自我呈现来发展和他人的

社会关系，并赋予相互期待的社会角色。在戏剧中我们每个人根据所处的环境、在其中的特定

角色以及观众的组成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⑦网络上讨论或传递的信息所建构出的并非虚

构的社会形态，而是人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因此，网络沟通的场域正如同一般社会沟通的

场域，只不过比传统沟通领域更加多元而异质。

“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源自古希腊雅典时代的公民精神，即公民每日可以在市集上自由地

发表言论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公共领域理论”最早是由汉娜·阿伦特在《人类条件》中提

出的，后来经过尤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此理论进行开拓性研究而使其

成熟。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就是在一个公共空间中无数观点同时出现，并在交流碰撞过

程中产生一个共同的意见。“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共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抗

衡”⑧。公众舆论的形成是由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就公共利益问题自由、平等地辩论和交流，进

行理性批判达成共识的过程。“如果没有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相互交流，即便舆论有公共潜

力，也不会发展成一种公众舆论”⑨。哈贝马斯有关公共性的看法，强调了公众的理性沟通能力

和公共场域同等重要，若没有理性沟通的公众参与，空有一个公共领域的场域，公共价值无法

完整呈现。因此，民意的公共性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是具有行动以及反思与理性沟通能

力的公众；其次是具有开放、辩论的公共领域；三是表达上必须反映沟通理性与批判。”⑩那么，

在高度匿名、去权威化、开放性的“微博”上，是谁获得了话语权？获得多大的话语权？这些话语

权能否真正代表民意？获得话语权的民众是否具有反思、理性沟通的能力？这些话语权能否帮

助他们建构网络公共领域？这些仍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二、“微博”中话语权的释放

话语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是指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影响力，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

一种社会关系。对于权力的理解，科尔曼认为，权力只能存在于群体中，是个体出于自身利益

的考虑、出让自身的一部分利益由他人掌控的一种社会行为。葛兰西则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

度讨论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统治阶层对民众精神道德的领导主要体现为话语权的掌控，而

掌控的载体主要表现为媒介。福柯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

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

的过程。媒体的话语权就是受众出于对自己或整个社会发展的形势考虑，将自身的一部分利

益由媒体来间接控制，而这种控制是潜在的，因为人们并没有给予媒体直接的权力，它只是通

过媒介价值和形成的社会舆论影响社会行为。“社会中已经被渗透进了复杂的权利关系，在社

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察觉权利关系对话语的制约，现代社会中存在着无所

不在的监视，并用这些监视来实施对身体和心灵的规训”輥輯訛。但是在网络兴起的今天，人们觉得

把对社会监管的权力完全交给媒体这些中介机构如同隔靴搔痒，所以技术的可能性使得他们

回收了自己一部分的权力，自行通过网络表达观点、瞭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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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充当了社会批评家的角色，“……存在着由士大夫阶层践履不

绝的公共批评的潮流”輥輰訛，但是他们不具有言论豁免权，所以通常要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代价。现

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体产生后，传统新闻编采组织本身预设了新闻的来源以政府和精英为主，

限制了对议题的观照角度，实际上仍然是由精英供稿和把关并向大众进行信息灌输的媒体，

大众的话语权仍被当权阶层挟持。网络媒体的崛起创造出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协同合

作模式，促成一种自我表现的新社会形态。人们共同关心的时事把素不相识的人们聚拢成相

互可以交流、并得出共识的公众。所谓“公共话题”，也远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社会大事件，而

是可以就任何共同关心的问题，随时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比如郭美美炫富本身是个网络热

点问题，同时也意味着提供一个公共话题，人们可以就当前年轻人虚妄的消费观念进行评论，

也可就我国的慈善事业的积弊进行口诛笔伐，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公共讨论的

空间。“微博”为主阵地的公民写作的崛起意味着公民话语权在多年酝酿后的全面崛起，“微

博”作为一种自媒体介入公共事务之后，带来多方面的重构。

首先，对社会话语空间的释放进一步消弭了传统社会话语权和信息传播权的中心化状

态，带来了舆论格局的新变化。DCCI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6月，中国互联网出现了历

史性的拐点，用户产生的内容流量超过网站专业制作内容流量，前者页面浏览量占互联网总

量比例达50.7%，后者占47.32%。博客、微博客、论坛、SNS等应用流量超过了新闻、搜索、电子商

务等的总和。2011年1月，搜狐网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进行的“全国两会民生系列调查”显

示：超过半数公众有过民意表达的经历，其中青年人更多，而且更多选择了博客与微博客的方

式，中年人则首选了论坛；对于民意表达的作用，近七成公众选择了“个人意见表达”。中国传

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2011年7月发布的《2011上半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显

示，网络热点事件中，18.8%的源头是“微博”。中国舆论的重心迅速向“微博”转移，网民爆料的

首选媒体更多转向“微博”。“微博”已经超越网络论坛成为中国第二大舆情源头，仅次于新闻

媒体报道。“微博”话题也从日常琐事转向社会事件，逐渐发展成为介入公共事务的新媒体，这

在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宜黄拆迁自焚悲剧从拆迁自焚到网络轰动，从

机场截访到“微博”营救，在现实—“微博”—传统媒体—现实的舆论传播轮回中，网络舆论终

于撼动了现实的权力：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县委副书记县长苏建国被免职，其余六位参与

官员被免职或受其他行政处分。“微博”创造了网络社区的公共领域，这一公共领域的舆论反

过来影响和引导着现实社会舆论。

其次，话语权有从精英向大众转移的趋势，公众“启蒙”精英成为常见现象。如果说厦门Px

事件和“周老虎”事件标志着市民或网民分别在街头和网上开始社会舆论运动，那么宜黄拆迁

自焚案中钟如九自始至终的手机拍照、录音、“微博”求救则显示普通民众通过自媒体实现自

救的媒介素养的提升和公共意识的崛起。“微博”无疑给了公众表达的平台，并由他们自设议

题进入公共视野，打破了过去只有媒介机构才能发布信息、特定阶层才能作决定的状况。根据

舆情检测，在2009年中34%的社会议题是由网络草根推动的，201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46%，网

络话题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同时，话语权的转移不仅表现在公众可以有更

大的空间和更自由的手段实现表达，还表现在人们对公众人物和精英人士使用反讽话语进行

批判和启蒙。从任志强到李开复，从周立波到梦鸽，众多社会精英纷纷遭遇形象危机。任志强

与李念的“微博”骂战中，任志强在“微博”上曝光星源汇户主姓氏、国籍，作为开发商已经涉嫌

泄露业主隐私，遭网友质疑。方舟子质疑李开复自传《世界因你不同》涉嫌造假，经网友围观李

开复终无法自圆其说，于11月29日晚发“微博”向网友公开道歉，称“对于书中不严谨不谦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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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我虚心接受、深表歉意并将做出修改”。此条“微博”在一周时间评论已达九千多条，多是

对李开复的原谅和赞誉之词。网友评价说，李开复坦诚地道歉，不啻为对其社会公众形象的一

次自我救赎。周立波因遭到同济大学教授的批评而让“海派清口”变成“海派粗口”，他曾在

2010年末因“网络公厕论”与网民唇枪舌剑，因此流失了二十多万粉丝，此次的“微博”对骂，虽

然周立波的“微博”设置了限制评论功能，但在数万条转发中，大多数网友对他的言行不敢苟

同。李双江妻子梦鸽“微博”杜撰“海南经济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头衔遭网友“李博渊五世”

质疑很快引来大批网友围观，有网友查证后称，海南确实不存在“海南经济大学艺术学院”，尽

管梦鸽“微博”资料已删，却依然堵不住网民的众怒。

再次，“微博”作为舶来品，其社交功能淡了一些，作为“精神器物”的象征，对公平正义的

期许和追索，却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微博”等自媒体的崛起“让每一个能够建立和经营网站的

人都能加入，为公众讨论带来新鲜的声音、多样的议题，同时藉由连结建立网络社群”輥輱訛，使得

“读者和观众有更丰富的可供选择的新闻来源，他们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丧失对传统新闻媒

体的敬畏”輥輲訛。朱大可在接受《青年时报》专访时称：“微博出现，恰逢中国社会格局发生重大变

化，这两个事件相交，注定要改造微博的原有本性，削弱其社交功能，把它变为议论时政的公

共平台。作为微型私媒体的中国微博，具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在官方新闻通道不畅

的情况下，它成为新闻发布的前线；第二，在官媒无法直接表达民众声音的情况下，它是民间

意见发布的主要阵地；第三，在人大和政协无法转述民意的情况下，它是高层获取民意的最佳

通道。”輥輳訛这在“郭美美炫富”事件中显示尤为明显。2011年6月21日，天涯网友“卖耗子”在天涯社

区娱乐八卦版发帖《微博又有新发现，20岁“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各种炫富！火速围观！！》，其

真实身份在天涯社区引发激烈的讨论和猜测，此前红十字会已有“天价餐费”事件被曝光，所以

网友再次质疑红十字会是否存在贪腐现象，一批草根“微博”充当了信息“挖掘机”角色，慢慢扯

出红十字会、高官、“富二代”、私生女、“小三”等挑逗中国人神经的线索，加上现场直播式的人

肉搜索，新浪“微博”协同天涯社区掀起一场全民追踪郭美美的浪潮。中央电视台、《人民日

报》、《南方都市报》等传统媒体开始关注并报道郭美美事件。原本看点在于美女、炫富、豪车的

社会娱乐事件，最后演绎成全民讨伐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中国慈善事业的公共事件。从上海

11.15特大火灾到7.23动车事故，从宜黄强拆自焚案到河北黄骅官方强拆案，从“我爸是李刚”

到郭美美炫富，网友们对滥用公权的不满情绪累积爆发，对“公平正义”追索也达到高潮。

最后，“微博”的自媒体特征使得网民个性化显现，“微博”社区既是个人生活的秀场，又是

社会公共生活的舆论场，“微博”用户透过这个平台实施了一场又一场个人命运的救赎。2011

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了社会心态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

告》，报告中称从“微博”用户上“微博”的目的来看，关注自我是使用“微博”的最主要目的，包

括表达自我情感 （74.3%）、记录生活与成长 （59%），其次才是与别人分享一些信息和观点

（55.7%），可见，“微博”已成为中国年轻人自我宣泄和表达的空间。人们通过“微博”上演一场

场触动人们神经的生活秀，“微博”开房、“微博”私奔、“微博”求婚、“微博”偷拍、“微博”自杀、

“微博”裸奔、“微博”乱伦、“微博”卖身、“微博”选美、“微博”炫富，无论是“微博”私奔的王功

权，还是“微博”乱伦的羽扬，为了搏出位已经沦落到要靠私奔、乱伦来吸引眼球的地步，胡泳

在《众声喧哗》中说：“在网络时代，我们越来越多地被迫同我们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交往。结

果是，个人受到空前的压力，有披露自己私生活细节的欲望，同时却无法预估观者的反应。名

流们非常熟悉公众要求知晓他们的私人信息的压力，一种要同追随者达成亲密关系的幻觉，

推动他们不断敞开自己的个人生活，以便维持与不可见的观众的情感联系。在互联网时代，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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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人感受到同样的压力，为了向陌生人投射一种一以贯之的、能够留住记忆的形象，必须显示

自己无可隐匿。为了吸引注意力和赢得虚拟观众的信任，许多人发现自己难以抵挡‘宽衣解

带’的诱惑。”輥輴訛撇开道德与价值观念的高尚与否我们不谈，单就“微博”的功能而论，它确实承

载了用户释放情绪、记录生活、发表观点、吸引眼球的多元价值诉求。

如果上面的生活琐记、情绪释放是一种简单的个人生活秀，那么，一部分弱势群体通过

“微博”表达不公，将网上的话语运动与现实中的干预行为结合试图实现个人命运的救赎则是

另一种层次上的话语要求。2011年5月9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夏俊峰作出终审判决，13日

夏俊峰的妻子张晶为了救丈夫、改变自身命运发出第一条新浪“微博”，几天后当代中国最著

名的童话作家郑渊洁成了她的粉丝：“夏俊峰的妻子张晶开围脖了@沈阳张晶，她现在的粉丝

是1537人。我成为她的第1538名粉丝。如果你认为夏俊峰罪不该死，请用关注张晶的方式表明

你的态度。我希望今晚张晶的围脖至少站着上万人，表明我们的态度：城管制度必须改革。”他

身后有一百八十多万粉丝，一夜之间，张晶的微博粉丝破三万。5月25日，郑渊洁发了一条微

博：“我恳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不核准夏俊峰死刑立即执行。以使该案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

民的检验，并最大程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同时建议适当提高民事赔偿，以使死者家人获得更多

经济保障。本微博征集万人联名恳请高法对夏俊峰刀下留人。”这条微博有一万八千多条回

复，矛头直指民意最为激愤的城管制度，呼吁最高院不核准夏俊峰死刑，且不管这种网络民意

是否得当，但事实上张晶及其儿子的命运确实得到改变，或许还有夏俊峰的死刑复核结果。在

宜黄拆迁自焚案中钟家姐妹，通过“微博”呼救，在“微博”围观和传统媒体适时干预下，宜黄拆

迁自焚案最终进入公共视野，经相关部门充分调查和公共舆论的充分表达，宜黄相关领导受

到免职撤职处分，很大程度上安抚民意，匡正国家基层干部野蛮执法现象。目前在民间甚至流

传“求人不如求微博”这样一句话，可见“微博”在表达不同、揭露不公、对当权者监督这些方

面，确实功能卓著。

三、对“微博”中话语权释放的反思

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提供了社会所需的表达意见的平台、辩论的场所，边缘化的人们

再也不用依赖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报刊、广播、电视来构建身份或表达不满，大众通过点击率

和访问量来选择公共议程，问题是，在话语权从精英向大众释放的过程中，究竟出现的是“乌

合之众的狂欢”，还是公民社会的回归？

虽然“微博”话语权有向大众转移的趋势，但是话语权不等于影响力，现实社会身份依然

影响网络社区的影响力，精英“微博”把持话语权。

“微博”的传播特点容易让人得出一个看似正确其实不然的结论：“微博”上人人拥有话语

权。这是对话语权的误解，在传播学中有个名词叫做“有效传播”，即你的声音是否被听见、被

多少人听见、是否能引起这些人的共鸣，以及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微博”作为一个媒体公共

平台，与当下社会结构和权力组织密不可分，社会精英在媒体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话语优先

权和舆论影响力。2010年12月底，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发布了《2010中国微博年度报

告》，该报告指出，2010年影响较大的七十四起与“微博”相关的舆情案例中，有近五成存在明

显的“意见领袖”。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导、舆情分析专家沈阳教授在2011年8月发布《微

博意见活跃群体分析报告》中称：“公共事件中的微博话语权依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草根阶

层要么‘自说自话’，要么受微博意见活跃群体潜移默化的影响。”輥輵訛该报告基于2011年上半年

民意与公共性———“微博”中的公民话语权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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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二十七件重大网络公共事件的“微博”数据分析，在“微博”发言最活跃、影响力最大的一

百七十五个用户中，从事媒体及其相关行业的超过一半。在整个意见活跃群体中，草根人物非

常少见，他们的影响力、追随者数量等都逊于社会各界名人。

有研究者在对“微博”进行研究后提出：“微博传播是一种塔形结构，呈‘45度仰望’传播模

式，微博的用户总是以45度仰角在仰望着那个他所‘关注’的用户，大部分的微博用户除了自

己发文，就是接收来自他所仰望的人的信息，并且转发给其他同样用45度仰角看着自己的人。

这个信息传播过程被称之为‘高攀’。”輥輶訛在这样一个“45度仰望”的传播结构中，最终被仰望的

必然是一些微博客的精英群体，如名人、专家学者、国家权力部门和社会团体的官方微博，这

就导致了信源仍被少数精英所掌控的格局。沈阳夏俊峰的妻子张晶要不是郑渊洁、陆川、韩寒

等人在“微博”上的振臂高呼，也就不会有传统媒体如《南方都市报》、凤凰卫视等的跟进。宜黄

拆迁案件中，若不是《凤凰周刊》记者邓飞的“微博”直播，《南方都市报》、《新世纪周刊》、《潇湘

晨报》等媒体持续报道，就不会引发中国社会的汹涌民意，也不会被舆情部门密切注意形成内

参报送中央领导人，最终致使八名宜黄官员被处理。于建嵘发表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雷语”事

件、闾丘露薇等人在新浪“微博”爆出李鸿忠抢记者录音笔事件；方舟子“微博”首发唐骏学历

门、李开复自传造假等，这些博主都是拥有较大话语权的精英，他们爆料的事件遵循着“45度

仰望”的“微博”传播模式，通过“粉丝”的转发和关注而得到无限的扩大，形成话题中心，搅动

社会舆论，最终实现了精英、草根、媒体三位一体化传播，走向了主流媒体和大众的视野。草根

“微博”只是收发、消化、评论、转播的中转站而已，对社会事件既不具备影响力，也缺乏一定的

批判精神和独立性。

话语权的释放加剧了网络欺凌、攻击与煽动。与任何的传播媒介一样，“微博”也可以用于

骚扰、欺凌和攻击。这些现象早在“微博”或者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只是“微博”等新媒介

加速古已有之的欺凌现象。早在2006年，美国少女梅甘·米埃尔因陷入一名同学的母亲和两名

同学精心编造的网上交友骗局，在网络中不断地受到侮辱而上吊自杀，时年十三岁。据香港

《文汇报》报道，一个慈善组织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九百零八名小学生中，13%的人过

去一年中曾在网络上欺凌别人；而网络被欺凌者比率高达18%。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

研究人员发现，有将近五分之一的人曾遭受到网络欺凌。其中女孩被欺凌的机会比男孩高了

将近整整一倍。52%的人说网络欺凌会给他们造成精神和情绪上的伤害，甚至有29%受到网络

欺凌的人因此不敢上学，而39%的人放学后不敢独自回家。网络欺凌是借助互联网工具针对个

人或团体进行恶意的、敌对性、重复性的行为，以使他人受到伤害。网络欺凌还包括收到太多

多余的邮件，未经授权被他人上传照片或录像，在网上被人嘲笑，在网上遭人鄙视或不予理

睬，遭人散播谣言，密码被盗用，被人威胁和有人冒充自己身份等。早在2009年8月21日，英国

一名十八岁的少女凯莉·赫顿因为在其社交网站上张贴死亡恐吓，成为英国因进行网络欺凌

而被判监禁的第一人。

“微博”既是个人发布私人信息的平台，也是面向大众的公共空间。因此，“微博”中的言论

不能仅仅作为个人私语看待，其既然已经进入公共空间，自当承担公共领域发言的职责，尤其

是公众人物和意见领袖。在中国，“微博”的流行繁衍出一种新的网络攻击形式———“微博”骂

战。有人形容“微博”上“炮声隆隆”，成了‘叫骂场’，骂战主力不乏小人物，更是缺不了社会公

众人物：演员郝蕾曾四个小时连发“微博”，脏话连篇大骂河南人；导演冯小刚为力挺妻子徐帆

拿金马影后，连夜四发“微博”，炮轰金马奖；足球国奥队门将王大雷在“微博”中怒骂球迷是

“狗”，遭遇网友集体回击；周立波因发表“网络公厕论”引争议，“网络贱民”言论更是引发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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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愤，群起而攻之；谢娜、牛莉、宋丹丹、吕丽萍等都曾因“微博”脏口备受质疑。在话语权极度

放开的今天，人人都可以在“微博”上发表言论、评论他人，集众人之力来制造舆论变得相对容

易，而这种舆论演变成网络暴力也就更加容易。

“微博”强大的动员能力若使用不当，容易导致“群体极化”。虚拟的网络世界让曾经一度

失声的中国平民拥有了空前的话语权，许多人也就因此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所以《南方

周末》评论员笑蜀说“围观改变中国”。确实，从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围观”已然成为一种有

中国特色的风景。从“日记门”事件的广西烟草局长到“微博开房”的江苏溧阳卫生局长，从“微

博参选”的李承鹏到“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中的网络“人民大会堂”，网络围观都秉

承和发扬了传统舆论监督所具有的建设性作用，体现了现代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广泛性。但

是，我们也确实看到，网络为公众情绪宣泄提供了渠道，而公众舆论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力

量，一旦偏激的情绪或态度形成规模，很容易导致舆论失控。正如埃瑟·戴森所说：“数字化世

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既可以释放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

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輥輷訛在“微博”上，伴随理性声音而来的往往是一堆

堆的粗话、谩骂和诅咒，很多也是对隐私、暴力、审丑的肆意追逐和放纵，体现了网络群体极化

与群体盲思，这种状态下的人是不理智的。名人的“微博”对骂，“芙蓉姐姐”、“凤姐”和“小月

月”等网络人物在骂声中走红，显现出极大的破坏力。所以，网民“对个人传播权利的强调遮盖

了对传播内容的应有的关注，对自我实现的强调大大超过了对公民精神和民主精神的张扬，

对反叛精神的强调湮没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輦輮訛。最终导致有些有价值的公共新闻借“人肉搜索”

最终演绎成网络暴民的“集体追杀”。古斯塔夫·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中对群体特点做了

精辟总结：“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

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輦輯訛所

以，公众是需要被尊重，更需要被培养的。应当培养公众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意识，引

导公众从群体的利益出发来看待公共领域中的问题，致力于提高整个公共空间的质量而不是

将发言权变成为自己谋私利、泄私愤的工具。

“微博”意见不等于网络民意，更不等同于公共民意。“微博”等新媒体为民意的表达与聚

集提供了一个成本低、互动性强的平台，成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民意表达方式。中国互联网中

心2011年7月19日发布统计报告称：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4.85亿，近两亿“微博”用户，互联网普

及率达到36.2%，每天数千万条原创“微博”，构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场景。但是，现阶段的网

络存在着网民与公众不对称的问题，网络民意可以部分地反映民意，但是却很难真正代表民

意。按照严谨的社会问题研究调查方法，民意测验进行统计推断必须要事先确认被访者身份，

而网络调查恰恰对被访者身份难以控制和确认，没有这种控制，网络民意对于实际民意的可

推断性就无法成立。同时上网的近五亿网民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表达意愿，还有很多人上

网是为查阅资料、听音乐、交友聊天。众声喧哗是社会舆论场的常态，网络民意也不过是社会

民意的组成部分，由网络民意推演社会民意毕竟还是有些欠妥。

结 语

保罗·莱文森说：“媒介互相竞争争夺我们的注意力，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存活，那要看

它们是否有独特的性能满足人的需要。”輦輰訛数字媒介模糊了地域边界，跨越国界、民族、文化，使

媒介原有的存在形态土崩瓦解，新媒介以它与生俱来的民主化、互动性、共享特点满足人们对

民意与公共性———“微博”中的公民话语权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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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权的欲求，表现出一种有别于既存大众媒介形式的公共性传播活动。从BBS到博客、播客，

一直到“微博”，无论是作为一个信息的发布平台，还是草根秀场、官方代言，它对于传统媒体

和社会舆论环境的影响已不容置疑，它是一种承载了各种思想和意念的符号集合，全面展现

了人类现有的所有文化形态。

“微博”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对专业新闻媒介的权威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了质疑，正如哈贝

马斯所说：“互联网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功能，它所具有的新东西是，它可以让人以一闪眼的

速度在随意的一些私人之间建立一种水平方向的联系。它能够创造种种新的联系，在迄今不

曾有过的公众领域，建立起文学的、科学的和政治的公众领域，它也能够肢解现有的公众领

域，因而使富有意义的联系化为乌有。”輦輱訛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网络铺展到的每一个地方，都

已经能看到新闻传播在专业新闻媒体之外的运转，如药家鑫杀人案、郭美美炫富事件、“微博”

开房、“微博”私奔等，网友通过网络连结，由下往上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融合集体智慧的新媒

体，它们藉由互联网的分享精神，让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可以发布和连结自己感兴趣的新闻、

创造自己理想中的媒体。每个媒体反映一群人的品位，他们关心的议题可能引起其他社群媒

体或大众媒体的注意，让信息得以进一步传播，观点得以进一步讨论，让分众的议题有机会成

为大众的话题。

“微博”上的信息传播不是一种单纯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体现了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他

们的价值、心理不同层面的文化认同。尽管网络中人人平等似乎是重要的信条，但事实上，在

网络中，有很多因素可以导致权力的落差，甚至话语本身也是导致权力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这

显然不利于形成真正代表民意的“意见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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